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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福田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
第 20220140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曲胜、吕志合委员：

《关于完善福田区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

建议》收悉，首先感谢您对未成年被害人支持工作的关注和

推动。提案接办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召开局长办公会专门研

究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梳理办理思路及具体计划，并积极

推进相关工作。现就提案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加大培训力度、促进办案机关和社会组织专业

化建设的建议

为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支持保护力度、增强办案人员

及相关人员的专业化水平，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身心特

点，我区分类别、多层次、常态化地对相关机构及人员开展

培训：一是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等部门形成合力，定期开展

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技巧、取证要点等专业培训，着力

培养一批未成年人案件办案能手。二是区未成年人保护服务

中心联合区检察院开展“猫头鹰守护行动”——福田区未成

年人强制报告制度普及项目，自 2021 年 11 月以来，共为学

校教师、街道儿童主任、社区儿童督导员，以及学校社工、

司法社工、心理咨询师、社区志愿者等开展未成年人强制报

告普及讲座 35 场，参与人员约 600 人，派发宣传手册 1000

余册。

二、关于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纳入共建共治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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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建议

作为深圳中心城区，福田区一直把建设法治福田、幸福

福田作为目标，福田区委、区政府一直有重视未成年人工作

的传统，对未成年人，特别是未成年被害人等特殊人群做了

大量的保护支持工作，并从以下方面着手，持续完善未成年

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设：一是制度为先，夯实根基。2020

年，我区出台《中共福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关于完善

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全面建设未成年人平安城区的意见》，

于全国率先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工

作规划，并将“全力保护权益受侵害未成年人”列为重要篇

章，从“建立及时解救险境未成年被害人工作机制、健全‘一

站式’办案机制、规范未成年被害人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、

加大法律援助救助力度、开展被害人多元综合救助和关爱服

务”等五大方面入手，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力度。二

是制定标准，示范引领。今年 7 月，由区司法局牵头编撰的

《特需未成年人保护服务指南》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

布，8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。该《指南》的保护服务对象包括

了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、行政案件中的未成年被侵害

人等，规范了热线服务、法律服务（含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、

法治教育）、综合帮扶服务（含经济困难救助申请、心理服

务）、公众及家长教育服务等保护服务事项，是全国首个关

于特需未成年人保护服务的地方标准。三是社会支持，精准

保护。福田公安分局、区法院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，

并配备社工进行帮教保护；区检察院长期建立被侵害未成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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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精准保护司法社工服务项目，通过专业司法社工对被侵害

未成年人提供精准保护服务，今年以来共对全部 22 名未成

年被害人提供保护，同时链接专业心理资源，帮助未成年被

害人走出阴影。

三、关于建立多部门综合联动的工作模式的建议

为打破未成年人“九龙治水”之困局，精心护佑未成年

人健康平安成长，我区从以下方面出发，着力构建多部门联

动的工作体系：一是全国首创党委领导机制。2019 年 4 月，

我区创全国之先，在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下设立未成年人保

护协调小组，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直接纳入区委领导之下。

协调小组由全区涉未保的 17 个主要职能部门组成，通过定

期召开联席会议、构建统一信息化平台等方式，合力研究解

决重大疑难复杂问题，消除工作障碍，加强相互配合，实现

信息资源共享、工作有效衔接、成效整体提升。二是建设未

保“双中心”。区委依法治区办牵头建设了区未成年人保护

服务中心（下称“未保中心”），作为全国首创党委领导、法

治引领的未成年人保护枢纽型平台，未保中心积极探索建立

全方位、多维度、部门联动、社会参与的有效运作机制，截

至目前，已发现疑难个案线索 215 宗，通过咨询解答和分流

转介等方式解决 152 宗，提供个案综合服务 750 次，各部门

及专家联合会诊 110 次；区民政部门牵头建立了区未成年人

救助保护中心，开设 2 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室，建成 10 个

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，实现街道全覆盖，打通未保工作

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三是建立“一站式取证”平台。印发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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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建立福田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“一站式”取证救助机制的

意见》，为相关工作奠定制度基础；福田公安分局在中山大

学第八附属医院建成“一站式”办案场所，实现对未成年被

害人询问、检查、保护、救助的“一站式”取证，避免因反

复取证给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，2021 年，共对 107 名

未成年被害人开展“一站式”取证。四是落实未成年人司法

救助金。2022 年 4 月，我区的“暖阳护童”计划正式启动，

全国首创对未成年人司法救助金构建了检察机关发放、公证

机关管理和未保机构监督的三方监管新模式，可应用于未成

年人司法救助保护个案中，特别是针对处于家庭监护缺失、

不当或被侵权风险中的未成年被害人，能够破解司法救助金

的发放难、挪用风险高等问题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下一步，我区将继续加大未成年人保护力度，持续维护

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着重完善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支持体系，

打造未成年人保护“福田样本”。一是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。

强化公检法等办案人员培训，设置专业培训课程，有效提升

人员专业素养以及心理学知识和沟通技巧；区民政局连同市

未保办、司法部门，对全区未保相关部门、街道开展系统培

训，不断提升未保队伍的业务水平。二是加强社会组织参与

未成年人保护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建设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

相关专家在辅助未成年人心理咨询、治疗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

积极引导专业性强、资质过硬、服务评价好的社会组织和专

家积极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，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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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人心理治疗和康复服务的外部评价、评估、监督机制。

三是进一步整合力量，完善党委领导、政府协调、多部门联

动的工作体制，通过召开联席会议、建立智慧化信息共享系

统等形式，有效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服务水平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关注与支持！

福田区司法局

2022 年 9 月 28 日

（联系人：黄淑琼，电话：82918553）


